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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6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制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公署财务条例的提议的报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了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关于制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财务条例的提议(A/76/635)。

行预咨委会在审议该报告期间收到了资料，最后于 2022 年 2 月 4 日收到了书面

答复。 

2. 报告显示，该报告是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通过的决定提交大会的，请大会核准授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

署(难民署)制定和颁布专用于其业务活动的自身财务条例(A/76/635，第 1 段)。报

告中还请大会核准关于授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制定自身财务条例的

提议，由高级专员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协商并经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

会核可后颁布上述条例(同上，第 31 段)。 

3. 在上述决定(A/76/12/Add.1，第 14 段)中，执行委员会： 

 (a) 核可了请联合国大会授权高级专员在经执行委员会核准后颁布关于使

用高级专员收到的所有资金的财务条例的建议，以考虑到难民署的具体需要并符

合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规定； 

 (b) 请高级专员在经大会核准后，提交一份关于财务条例的提案供执行委员

会审议和核准； 

https://undocs.org/ch/A/76/635
https://undocs.org/ch/A/76/635
https://undocs.org/ch/A/76/1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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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请高级专员编写一份供颁布的难民署财务细则草案，补充关于使用难民

署收到的所有资金的财务条例草案，并适合难民署的需要； 

 (d) 请高级专员确保在起草新的难民署财务条例时与会员国进行协商；又请

高级专员尽最大努力在起草过程中纳入会员国表达的初步意见； 

 (e) 确认在制定这些财务条例和细则之前，应继续适用大会第 1166(XII)号

决议第 8 段，包括据此发布的任何财务细则； 

 (f) 还请高级专员在提交执行委员会之前，征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对这些拟议财务条例和细则的意见。 

 二. 行预咨委会的意见和建议 

  流程和时间表 

4. 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通过《财务条例》发布关于联合国财务管理的一般立

法指示(另见 ST/SGB/2013/4，第 2 段)。行预咨委会指出，对《联合国财务条例》

的任何拟议改动应基于供大会审议的理由充分的提议。行预咨委会强调，最终授

权制定单独的财务条例以及批准和通过任何订正财务条例完全属于大会的权限

范围。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在现阶段不核准该提议(另见下文第 15 段)。 

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如果获得大会核准，难民署将与成员国合作，将成

员国的意见纳入一份完整的拟议财务条例草案初稿，并在几个月内将其与行预咨

委会分享。行预咨委会的意见将被纳入难民署的文件草案，供提交难民署执行委

员会批准。关于执行委员会对行预咨委会报告的审议工作，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

悉，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执行委员会六次提及行预咨委会关于难民署方案预

算的意见和建议。 

6. 关于设想的时间表，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难民署

已开始草拟拟议财务条例，并将于 2022 年 3 月将其提交难民署常设委员会，这

份不具约束力的拟议初步工作草案将作为与利益攸关方协商的起点。难民署将于

2022 年 4 月向行预咨委会提交一份拟议的财务条例草案，供行预咨委会审议。行

预咨委会还获悉，难民署将请行预咨委会在难民署常设委员会 2022 年 7 月或 9

月的会议之前完成审议和相关报告，以供执行委员会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审议和核准。 

7.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的上述决定没有说明紧迫性，但明确指出，

在制定任何新的财务条例和细则之前，应继续适用大会第 1166(XII)号决议第 8 段，

其中指出，大会“决定：应商同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依照高级专员办事处

规程和联合国财务条例，拟定运用高级专员依本决议规定所得全部款项之适当财

务细则”。 

8. 行预咨委会强调，执行委员会的上述决定没有表达业务层面对制定单独的难

民署财务条例的紧迫要求。行预咨委会还强调，根据大会第 1166(XII)号决议第 8

https://undocs.org/ch/A/RES/1166(XII)
https://undocs.org/ch/ST/SGB/2013/4
https://undocs.org/ch/A/RES/1166(XII)
https://undocs.org/ch/A/RES/1166(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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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难民署可制定、因此也可修订任何财务细则，以确保财务细则能够满足维持

难民署业务连续性的需要。 

9. 如报告第 22 至 26 段所述，《联合国财务条例》就难民署而言的局限性涉及

以下方面：(a) 《联合国财务条例》多处提及与难民署无关或不适用的供资、治理

结构、流程和术语，因此不清楚哪些条例适用于难民署以及难民署的相应合适术

语是什么；(b) 《联合国财务条例》为主要侧重于会员国摊款的方案预算周期提

供了框架，而难民署的情况不同；(c) 《联合国财务条例》的主要重点是管理会员

国缴纳的摊款，与自愿捐助有关的自愿认捐、专用捐助和创收活动等方面的条例

有限；(d) 由于术语不同，因此在确保难民署财务细则与联合国相关条例正确挂

钩方面存在挑战。 

10.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联合国财务条例》实际运用起来非常繁琐且容易

出错，因为工作人员必须确定适用于难民署的联合国财务条例，然后用难民署的

术语代替联合国的术语，再将相关的联合国条例与相关难民署财务细则关联起来，

因为难民署财务细则的编号系统不同。行预咨委会又获悉，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

一致的运用。行预咨委会还获悉，82 项联合国财务条例中有 44 项不适用于难民

署的业务，只有两项条例专门涉及自愿捐助。行预咨委会又获悉，《联合国财务条

例》不包含关于提交由自愿捐助供资的方案预算的指导意见，但难民署承认，《联

合国财务条例》事实上包含分摊会费和自愿捐助两方面的指导意见。行预咨委会

还获悉，如报告第 8 段所述，难民署的财务细则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例如难民

署于 2011 年修改了财务细则，正式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 

11.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联合国财务条例》第 3.14 条涉及自愿捐助，第 6.1 条

规定应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尽管难民署已对其相关财务细

则作了相应修改。行预咨委会强调，《联合国财务条例》旨在涵盖全系统可能出现

的各种财务情形。不过，由于难民署主要由自愿捐助供资，行预咨委会承认难民

署关于需要定制财务条例的意见。行预咨委会认为，《联合国财务条例》适用性方

面的任何局限可能并非难民署独有的问题，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也可能在不同程

度上遇到了这个问题。 

  联合国全系统财务条例的协调统一 

12. 关于就涉及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的事项进行全系统协调的工作，行预咨委会

回顾，在其关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期间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

计委员会报告的报告中，行预咨委会提出了得到大会第 76/235 号决议第 2 段认

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指出秘书长没有按照行预咨委会此前的要求，就旨在巩固

增效和改善协调的全系统举措提供信息。行预咨委会又回顾，它建议大会请秘书

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提交一份单独报告，内容涉及全

系统举措、业务和费用分摊安排以及任何潜在的合作机会，包括行政和预算事项，

特别是采购及信息和通信技术(A/76/554，第 70 段)。行预咨委会还回顾，旨在实

现全系统协调统一和“一体行动”的各项努力最初载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全系统

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见 A/61/583)，并得到了大会第 64/289 号决议的认

https://undocs.org/ch/A/RES/76/235
https://undocs.org/ch/A/76/554
https://undocs.org/ch/A/61/583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9


A/76/729  

 

22-02974 4/4 

 

可。迄今为此，这些努力的例子包括发展系统的改革，其中包括与驻地协调员系

统和统一后台办公室有关的改革。 

13. 行预咨委会又回顾，为努力确保全面执行全系统评价政策，维护全系统评价

工作的独立性和可信度，以加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在支持《2030 年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业务和响应措施，秘书长已获得行预咨委会同意，将作为

一次性措施设立主任(D-2)员额，任期一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由预算外资源供资(见行预咨委会 AC/2193 号备忘录，2021 年 12 月

10 日)。 

14. 行预咨委会强调，《联合国财务条例》在确保包括难民署等外地实体在内的

所有联合国系统实体都能有效和高效运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预咨委会表示

关切的是，在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中，如果制定产生继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单独和各

不相同的财务条例，可能导致标准和规范不统一以及财务报告制度不一致，可能

影响在秘书长的改革倡议中加强协调统一和提高效率的努力以及全系统“一体行

动”的能力，并对会员国与整个联合国系统互动协作的能力构成挑战。因此，行

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主任的支持下，着手开展一项全系统举措，查明联合国系统

各实体在这方面面临的限制、挑战和具体需要，制定一项合并和颁布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适当实体的财务条例的提案，供大会审议

(另见 A/76/554，第 70 段)。 

 三. 结论 

15. 根据上述意见和建议，行预咨委会建议在现阶段不核准关于授权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制定自己的财务条例的提议。 

 

 

https://undocs.org/ch/A/76/554

